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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令，緊接著1988年長達37年的「報禁」也

一併解除，然而一直到1999年實施長達69年的「出版法」才最終被廢

止，為台灣人民的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開啟了新頁，不過卻也埋下了

日後對於「言論自由界線在哪裡?」的歧見與爭議。解嚴及廢除出版法

後台灣社會邁入言論市場「去管制化」的階段，隨之而來的是媒體私

有化速度加快，以及收視率掛帥強化腥羶色的報導文化，因而引發媒

體消費者與公民監督團體批評媒體報導日益渲染色情與暴力，並對於

與「性」或暴力犯罪內容有關之報導、出版品等不良影響感到焦慮，

甚至將媒體視為社會亂源之一，因此要求國家透過法令等他律手段要

求媒體自律的聲音也越來越大。

一、各唱各調的新聞自律＝勒住彼此脖子在對話？

2003年兒童及婦女團體透過整併修正「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立

法針對新聞紙以外之出版品、電子及網路媒體開始進行分級管理，且

報導內容不得侵害兒少隱私及揭露足以辨識之身分資訊，以及不得對

兒童及少年提供或播送有害其身心發展之出版品、圖畫、錄影帶、影

片、光碟、電子訊號、網際網路或其他物品。在此波以他律方式要求

媒體自律的兒少法修法行動中，由民間團體組成的他律機制
1

 與新聞頻

1　 2003年成立之「兒少媒體監督連線」，係由兒童、少年、身障等福利團體自發性組
成，以關注國內平面媒體兒少新聞報導品質為主，並透過定期監看兒少新聞報導、舉
辦媒體識讀活動、發動抗議行動及關注法令政策，推動媒體自律。另同年成立之「閱
聽人監督媒體聯盟」係由包括兒童、婦女、環保、醫療、社工、廣告主、媒體觀察等
民間公益團體自發性結合而組成，以關注國內電視節目及媒體現象為職志，並定期提
出觀察結果及建議，目的在協助臺灣的媒體環境能夠朝更優質、更專業的方向發展，
但目前已無運作。  
  2005年成立之「公民參與媒體改造聯盟」係由包括婦女、兒少、同志、環保、社區、
原住民、學生、教育、媒體專業等64個公民團體組成，主要訴求媒體應和民間團體及
社會大眾展開對話，而未來的換照審議，無論是由新聞局執行還是由研擬成立的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執行，都應該以媒體與公民社會對話協商後所訂定的自律公約或具體
規範為重要依 據，以有效結合公民監督與媒體自律，使台灣的媒體真正擔負起民主發
展的重要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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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業者的自律機制
2

 也逐步建立。然平面媒體因為缺乏相關自律機制，

難以落實「媒體問責制度」加上報導刊出的永久性，造成侵害未成年

兒少隱私及人權狀況相對嚴重，遂於2009年兒少法大幅翻修之際正式

將平面媒體納入規範，自此新聞自律已涵蓋全部媒體，並從政治民主

場域延伸至社會問題族群基本權益。

學者劉昌德指出，台灣新聞自律機制的發展，自解嚴後至目前

為止，呈現出「去管制」再到「淨化自律」的趨勢，即「新聞自律」

的焦點多半集中於「色情」「暴力」等問題上，此種偏向於「色情」

與「暴力」內容的淨化自律，仍舊淪為欠缺強制力的道德訴求（劉昌

德，2007）。而盧安邦（2010）則認為由於媒體的「雙元性」特質：

既是私有財也是社會公器，只訴諸媒體應善盡社會責任走向自律的道

德訴求終究會失敗。故上述學者主張欲落實真正的「新聞自律」，便

需去除「國家控制」及「市場獨大」的問題，即納入媒體內容產製與

消費參與者，也就是引入消費者「公眾監督」，以及業者及工作者的

「新聞自律」（劉昌德，2007），與國家共同推動「共管型自律」。

筆者也曾經為文提到，商業媒體自有一套取樣與推論讀者需求

的方法，不過往往忘了去問，讀者不要什麼，而這通常會回到公民團

體中去反映，也因此兩造公開對話的機制與平台甚為重要（葉大華，

2010）。而公民團體與媒體在新聞自律的對話交集點上，過去多以發

動抗議行動或參與媒體內部的教育訓練為主，此種以他律要求業者，

但沒有形成常態溝通機制的新聞自律，彷彿就像是勒住彼此脖子在對

話，容易各唱各的調，故新聞自律的成效相對有限。一直到後期自律

共管機制形成後，才有了新的突破。

2　2006年成立之「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係由33家電視頻道業
者組成之同業公會，下設有新聞自律委員會，由提供新聞頻道或新聞節目之會員，各
推派新聞業務最高負責人及新聞主管二人組成，負責協調新聞頻道聯合採訪、製播、
合作，及蒐集各界對新聞之內容意見，並適時檢討改進。另並邀請公民團體組成新聞
諮詢委員會，提供新聞自律諮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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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律共管機制形成，開始鬆手對話

2005年在政府及公民團體壓力下成立的「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

事業商業同業公會（STBA）」新聞自律委員會，為首度由媒體業者引

進公民團體參與自律機制運作的「共同管制」作法，至此自律共管機

制形成，公民團體與媒體開始鬆手坐下來對話。其中花了一年溝通對

話才形成的新聞自律執行綱要，強調新聞報導應善盡保護性侵害、性

騷擾被害人、家暴受害人、兒童及少年之責任，同時應尊重個人隱私

及避免歧視，也特別關注除考量公共利益時，否則不得侵犯任何人私

生活。此時新聞自律的範疇已經從保障言論自由，跨入到尊重隱私與

去除歧視等基本人權。

從STBA官網上「新聞自律」
3

 處理的議題涵蓋名人子女隱私、

自殺、重大醫療、天災、選舉新聞事件的處理，甚至包括媒體記者之

工作權益以及報導處理手法（如馬賽克、動畫新聞）等議題，可看出

STBA的自律發展已經朝向於區辨何謂「公眾利益」與「個人隱私」之

報導倫理與比例原則，非僅只關注「色情」、「暴力」等問題內容，

相對促進了多元民主與相互理解，包括媒體產業內部的民主化。而此

應與STBA自律機制引進多元的公民團體有關，雖然兒少、婦女、身

障、族群及性別團體仍為主要行動者，但其中仍有記者協會、各家媒

體編審人員參與其中，形成多元對話平台。此外該委員會也設立自律

啟動機制，曾經成功的針對幾件侵害弱勢人權或隱私權益事件發動自

律。這些作為對於新聞自律的落實與推動的確具有啟發作用，目前公

民團體協助蘋果日報以及壹集團的跨媒體倫理委員會相關自律機制的

設置，皆有參照STBA的運作經驗。不同的是STBA著重於形成同業間

的集體約束力量，壹集團則僅針對自家媒體的報導內容進行檢視。

3　詳見 http://www.stba.org.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category&sectionid=1
4&id=36&Itemid=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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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待更成熟的自律機制與環境

公民團體做為共管制度下的一環，我們的目標在於透過民主與公

開的審議處理過程落實新聞自律，並促進媒體產業內部的民主化，真

正回歸新聞專業本質，而非只仰賴他律的規訓與裁罰，此乃需要發展

出更成熟的自律機制，如納入更多元的公民團體監督力量，以及訂立

更符合民主需求及保障閱聽權益的數位匯流傳播政策。其中置入性行

銷及新聞廣告化將是新聞自律下階段更重要的挑戰，未來應積極整合

相關消費者公民團體及新聞從業人員的參與力量，以建構出更成熟的

自律機制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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